
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钦州市鼓励扶持

民办教育发展若干政策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钦政办规〔2019〕11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、管理区管委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钦州市鼓励扶持民办教育发展若

干政策（暂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9 年 11 月 22 日



钦州市鼓励扶持民办教育发展若干政策
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

《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81 号）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
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桂政发〔2018〕31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学校办

学，促进我市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如下政策。

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钦州市行政区域内经批准设立并达

到以下办学规模的民办学校（包括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中职学校、

高职高专院校、本科院校及相应的民办教育机构等）：幼儿园达

到 9 个班 270 人（含本数，下同）以上，小学达到 12 个班 540

人以上，初中达到 12 个班 600 人以上，高中达到 18 个班 900 人

以上，完全中学、九年一贯制学校、中职学校达到 1200 人以上，

高职院校达到 1800 人以上。

已终止办学的民办学校不适用本政策。

第三条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，把理想信念摆在首

要位置，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，实施差别化

扶持政策，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。坚持教



育的公益属性，无论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还是营利性民办学校都

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。坚持“放、管、服”相结合，依法

履职，规范办学秩序，全面提高民办教育治理水平。对教育教学

质量好、办学层次高和社会声誉好的民办学校给予优先扶持。

第四条 民办教育建设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、城乡公共管

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，自然资源部

门预留民办教育用地，保障民办教育发展用地需求。民办教育建

设用地按科教用地管理，营利性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实行差别化

用地政策：

（一）对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依法以招拍挂或协议方式供应土

地，也可以采取租赁、出让、租让结合等有偿方式使用土地。同

一地块只有 1 个意向用地者的，可按协议方式供应土地。

（二）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建设用地原则上以划拨方式供应

土地，其中市主城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土地划拨价格按教育划拨

地价的 80%确定。

第五条 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，

按规定执行相关税收减免政策。企业、个人或其他组织对教育事

业的公益性捐赠，按国家规定给予相关计税优惠。

民办学校用电、用水、用气执行与公办学校相同的价格标准。

第六条 市本级财政从市本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中设立民



办教育扶持经费，专项用于扶持市本级管辖的民办学校，重点扶

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。各县区要调整优化教育支出结构，加大对

民办教育的扶持力度，安排专项经费扶持民办教育发展。

（一）对新引进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达到规定条件和办学

规模的（不含高职高专院校和本科院校），由投资者申请，经市

人民政府批准，可按一定标准对新引进的民办学校给予“以奖

代补”补助：对新建的民办学校按新建成教学建筑面积 120 元/m2

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，单所学校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对租赁校舍新办学的民办学校按租赁教学建筑面积 60 元/m2·年

的标准，连续 3 年给予补助；合同租金低于 60 元/m2·年的，按

实际租金给予补助，单所学校租赁校舍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。

公建民营学校租用公建校舍办学的不在补助范围内。

（二）经自治区教育厅评估认定的多元普惠幼儿园，创建成

自治区示范幼儿园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，创建成钦州市示范幼

儿园的一次性奖励 5 万元；创建成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民办

学校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；创建成自治区四星级中等职业学校的

民办学校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。

（三）对实施义务教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，可通过政府购

买服务的方式参照公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给予政府购



买服务费用，资金来源为上级资金和同级财政资金。在此基础上，

对因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不足，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提供义务教

育学位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，根据购买学位实际招生人数按当年

公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 50%给予补助。

经自治区教育厅评估认定的多元普惠幼儿园，给予生均每学

年 100 元的补助。

（四）符合第二条规定且在钦州办学 2 年以上的非营利性民

办学校（不含高职高专院校和本科院校），为具备相应教师资格

的教师依法缴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

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，按学校缴纳部分费用的 20%给予补助。

（五）符合以下条件的民办学校（不含高职高专院校和本科

院校）因改（扩）建学校资金不足需向银行贷款的，经有关部门

批准建设并竣工验收，按当年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利率计算的贷

款实际发生利息给予贴息，贴息期最长不超过 5 年，贴息金额累

计不超过 200 万元：

1. 经批准设立在市主城区办学 2 年以上；

2. 改（扩）建后达到本政策第二条规定的办学规模；

3. 幼儿园改（扩）建投资达到 200 万元以上或教学设备采

购达到 30 万元以上，中小学校、中职学校改扩（建）投资达到

300 万元以上或教学设备采购达到 50 万元以上。



第七条 对于符合区域规划、弥补教育资源短缺、促进区域

均衡发展的民办中小学校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可通过挂职、支教

等形式，派遣一定数量的公办学校在编教师予以支持，派遣数量

严格控制在该民办学校教师总数的 10%以内。公办学校在编教师

在民办中小学校任职、任教时间原则上为 3 年。经教育主管部门

委派到民办学校帮扶的公办学校在编教师，其教师身份、人事关

系及待遇保持不变，帮扶期满后回原单位工作。鼓励民办学校教

师到公办学校跟班学习。

民办学校教师在资格认定、职务评聘、培养培训、评优表彰、

申请科研项目和课题等方面，享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权利。

第八条 列入全市重大投资建设项目的民办学校，经市人民

政府批准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给予扶持。

第九条 财政扶持资金必须用于学校建设、运转和后续发

展，学校应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和核算，教育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

要加强对扶持资金使用的监督与检查。健全联合执法机制，规范

学校办学行为。

第十条 本政策涉及的扶持标准，各县区可参照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政策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

